慈溪市社会办量办学教师管理暂行规定
第一章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社会力量办学（以下简称民办学校）的教师管理，建立和完善适合社会力量办学自身特点的教师管理制度，保障民办学校及教师的合法权益，逐步形成公平、竞争、有序的民办学校教师管理机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和各级人民政府制定的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的有关规定，根据我市民办学校教师管理的实际情况，制订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经市教委批准举办的民办中小学适用本规定。


第二章　教师聘用管理

第三条　学校聘任的教师必须具备《教师法》和《教师资格条例》规定的、与办学层次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和教师资格。

第四条　全日制学校的教师编制应不低于本市教委规定的最低编制要求，教师队伍应做到数量充足、相对稳定、结构合理，其中专职教师普通中小学不少于70%，职业中学不少于60%。

第五条  学校招聘教职工，要贯彻单位自主用人、个人自主择业的原则。师资来源的重点是积极吸收非师范类优秀本科毕业生和引进外地优秀教师，或向社会招聘。对学校吸收的非师范类毕业生和引进的外地教师，按规定办理调（流）动等手续，由市人才服务中心实行人事代理。

第六条  学校可适量招聘本市公办学校的教师和师范类应届毕业生任教。本市公办学校教师应聘去民办学校任教，须在现任教镇（校）的公办学校服务五年以上，并由教师本人提出书面申请，所在学校（镇属学校并经镇教育办公室）同意，经市教委人事部门审核推荐，民办学校自主聘任。

第七条　学校向公办学校招聘骨干教师，应由民办学校支付一定数额的教师培养补偿费。培养补偿费数额由双方协商确定。

第八条　经教委批准并推荐去民办学校任教的原办公学校教师和师范类应届毕业生，其行政、工资、组织等关系由市教委人事部门办理转介手续后迁入民办学校，教师行政部门保留其教师编制。保留公办教师编制的教师被民办学校解聘后，可以到其他民办学校应聘或到原任教所在地的公办学校和农村其他公办学校应聘，被公办学校聘用的，市教委办理其有关调（流）动手续。未被聘用的人员，其人事关系依照市教委制定的《慈溪市教育系统试行教师聘任制实施办法》的有关条款办理。

第九条 学校聘任外籍教师，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条 学校一律实行教职工聘用合同制，学校应与受聘人员通过签订聘用合同确立聘用关系，明确双方的职责、权利和义务。聘任合同必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坚持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聘任合同一经签订，即具有法律约束力。

第三章 工资福利管理

第十一条  保留公办教师编制的教职工及其他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按进入民办学校前的身份由市教委保留档案工资，并由聘用的民办学校比照本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办法，负责延续其各项社会保险（含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

第十二条  应聘在民办学校任职的非师范类毕业生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如由民办学校委托市人才服务中心管理的，民办学校应比照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办法，负责办理其各项社会保险。其他临时聘任（用）的人员，应按本市劳动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其社会保险等手续。

第十三条  民办学校教职工的档案工资可比照公办学校同类人员的工资标准办理，实际享受的工资、奖金标准和医疗费用等福利待遇按有关规定由所在学校自主决定。教职工在民办学校任职期间的工龄、教龄可与公办学校任职时间连续计算。

第十四条  在民办学校任职的教职工到达法定退休年龄，可与公办学校教职工一样办理退休手续。退休后的日常管理和福利待遇由退休时的学校负责。民办学校不得任意解聘受聘多年、年老体弱的教师。

第4章 教师专业技术职务和业务培训

第十五条  学校可参照公办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结构比例，自主设岗，自主聘任。教师专业技术职务的申报、评审与公办学校类同，由主管部门或委托管理部门按有关规定向市教委职改部门递交申报材料。
    第十六条  学校应建立健全教师业务档案并自主负责教师的考核。年度考核评定优秀等次的人数应按全市统一规定的比例标准执行，考核结果应分别报市教委、主管部门或委托部门备案。

第十七条  学校应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切实保障教职工的教育教学研究、业务进修培训等各项合法权益。民办学校教职工的表彰和奖励与公办学校教职工一视同仁。

第十八条  民办学校教师的继续教育纳入市教委的统一规划。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九条  学校应自觉接受各级教育、人事行政部门对学校教职工管理的监督、检查、指导，并按要求如实向市教委报告师资动态信息等统计报表。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本规定未尽事宜，按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上级规定执行。今后国家或上级有关部门对民办学校教师管理有新规定的，按新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由慈溪市教育委员会负责解释。
